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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《关于利用村集体资金开展羊只交售服务
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 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部门：
《关于利用村集体资金开展羊只交售服务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任务要求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
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5年8月7日

关于利用村集体资金开展羊只交售服务
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民服务职能，带动农民群众广泛参与，健全联农带农机制，盘活村集体资产，确保村集体经济收入可持续发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1、 资金范畴
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保障正常运行的前提下，除到户类资金和有专项用途的资金外的现有资金。
二、运作模式
（一）统购统销。对养殖农户、合作社自繁自育达到屠宰条件的羊只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购，交售县域内屠宰企业屠宰。
（二）育肥销售。具备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，收购养殖农户、合作社自愿出售未达到屠宰标准的羊只，委托育肥场或指定合作社统一育肥后交售县域内屠宰企业屠宰。
村集体经济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向羊只交售人兑付羊款。屠宰企业最迟在每月15日前向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结算上个月交售的羊款，并按每只5元的标准（试点期）支付居间服务费用。
三、收益分配​
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服务产生的收入，可根据村集体组织资金规模计提一定比例的风险金，剩余部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使用和分配。
四、风险防控​
（一）市场风险。采取育肥销售模式开展羊只交售服务的村集体经济组织，要加强与屠宰企业的沟通，及时掌握羊只市场价格波动、饲养（饲草）成本，防范市场因素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造成影响。
（二）疫病风险。严格落实动物防疫制度，加强羊只收购、运输、饲养、销售等环节的疫病防控措施，防止疫病发生和传播；开展育肥销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及时购买羊只保险，防止因羊只突发死亡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。
（三）资金风险。严格执行村级集体经济资金相关规定，对羊只交售服务进行单独核算，所有资金兑付应当通过转账方式进行，严禁现金结算。合理安排资金使用，不得举债经营。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不定期接受县乡财务审计，按季度公示经营状况和收支明细，接受村民监督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指导乡镇每月对经营运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每半年开展一次审计。
五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协调推动。各乡镇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定专人负责，强化统筹协调，积极推动村集体组织开展羊只交售服务，保障养羊农户利益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，促进羊产业持续健康发展。要履行监督管理责任，指导完善相关制度和运行机制，强化过程监管，确保交售服务规范运行。
（二）严格决策程序。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及时征求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意见，严格落实“四议两公开”议事决策机制，开展羊只交售服务要综合考虑羊只存栏规模、交售频次、服务成本、市场风险、运行能力等因素，合理确定投入规模；开展育肥销售要慎重决策，开展综合性评估，合理确定养殖规模。形成实施方案后报乡镇党委审批，严禁违规决策。
（三）坚持惠民利民。在县畜牧兽医局的统一指导下，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与屠宰企业加强协商议价、规范收购屠宰行为，做到流程公开透明、价格公平合理，严禁恶意扣秤、压级压价。统购统销不得从中赚取差价，育肥销售要执行活羊市场收购价格，做到方便群众、服务群众、让利群众。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乡村要通过召开村民大会、发放宣传资料、利用新媒体平台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羊只交售服务对保障群众利益、实现群众增收的好处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。要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，针对运行中存在的风险漏洞，查缺补漏，健全机制，提升服务质效，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。

附件：1.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羊只交售服务有关事项及建议
2.***乡（镇）***村开展羊只交售实施方案（样稿）
3.羊只交售协议
4.育肥屠宰羊只交售协议（草稿）
5.养殖户屠宰羊只交售自产证明
6.合作社屠宰羊只交售自产证明
7.***项目联农带农明细台账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

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羊只交售服务
有关事项及建议

一、交售服务流程建议
（一）统购统销模式
1.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前与县畜牧兽医局、屠宰企业沟通衔接，商议收购价格、排定收购屠宰班次；
2.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有需求的农户开具介绍证明；
3.结合农户交售羊只的多少和家庭劳动力情况，统筹协调组织农户通过自行运输或多户联运的方式，运至屠宰企业统一交售；
4.养殖户、合作社将屠宰结算证明交村集体经济组织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羊只收购证明；
5.村集体经济组织在3日内向羊只交售人兑付羊款；
6.屠宰企业每月15日前向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结算兑付上月交售羊款及居间服务费。
（二）育肥销售模式
1.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综合评估，履行集体决策程序（四议两公开）；
2.村集体经济组织按市场价格向养殖户、合作社收购羊只；
3.村集体经济组织3日内兑付收羊款，并出具羊只收购证明；
4.收购后由村级育肥场或指定合作社统一育肥，达到屠宰标准后统一组织交售；
5.屠宰企业每月15日前向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结算兑付上月交售羊款及居间服务费。
二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先行开展试点。各乡镇要坚持“量力而行、逐步推开”的原则，在前三个月内选取基础条件好、组织能力强的20%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先行试点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半年后将参与度提升至50%以上，一年后力争实现辖区内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。
（二）居间收费标准。试点阶段按5元/只的标准执行。
（三）资金兑付要求。所有资金兑付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结算方式，严禁现金结算，及时足额兑付，严禁恶意拖欠。对不按时兑付羊款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立即叫停，由乡镇约谈相关责任人，对出现现金交易的，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对不及时兑付羊款的屠宰企业，按日收取万分之二的滞纳金，连续拖欠两个月以上的，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及时评估，适时停止交易。



附件2

***乡（镇）***村开展羊只交售实施方案（样稿）

为持续发展壮大我村级集体经济，盘活村集体资产，充分发挥村集体资金效益，增强联农带农能力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，发挥好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户社羊只交售服务职能，结合村情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1.村情概况。（根据本实际情况写）
2.村级集体经济现状。（根据本实际情况写）
二、实施内容
我村对养殖农户、合作社自繁自育达到屠宰条件的羊只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组织，交售***屠宰企业屠宰。（我村收购养殖农户、合作社自愿出售未达到屠宰标准的羊只，委托***育肥场/合作社统一育肥后，交售***屠宰企业屠宰。）在3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向羊只交售人兑付羊款。***屠宰企业最迟在每月15日前向我村统一结算上个月交售的羊款，并按每只5元的标准支付居间服务费用，纳入村集体收入管理。
三、资金来源
我村现有可用于可持续发展（羊只交售服务）的资金**万元。
四、保障措施
1.严格村级民主决策。严格落实“四议两公开”议事决策机制，开展羊只交售服务考虑羊只存栏规模、交售频次、服务成本、市场风险、运行能力等因素，合理确定投入规模（开展育肥销售慎重决策，开展综合性评估，合理确定养殖规模。）。
2.强化运营管理。成立以村党支书/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***为组长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会、监事会为成员的运营管理小组，监事会全程进行监督，做到流程公开透明、价格公平合理，做到方便群众、服务群众、让利群众。
3.强化风险防控。运营管理小组加与屠宰企业的沟通，及时掌握羊只市场价格动态。加强羊只收购、运输、饲养、销售等环节的疫病防控措施，防止疫病发生和传播（开展育肥销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及时购买羊只保险）。对羊只交售服务账务纳入股份经济合作社账套统一核算，所有资金兑付通过转账方式进行，按季度公示经营状况和收支明细，接受村民监督。






附件3

羊只交售协议
 
甲方（养殖户）：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试点村村集体经济组织）：
所在乡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名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交售标的与育肥要求
1.羊只信息。甲方自繁自育并育肥（湖羊、小尾寒羊、三级二元杂交等）品种羊只，共计      只。
2.收购标准。①健康状况：无传染病、寄生虫病，精神状态良好；②体重要求：以甘肃万佳现代农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佳农牧公司”）当日发布的收购标准为准。
3.交售流程。甲方完成育肥后，备齐相关交羊资料，将羊只运送至万佳农牧公司进行屠宰。
二、价款结算与支付
1.肉款计算。羊只屠宰后，以万佳农牧公司出具的《胴体结算单》为依据，按合格胴体重量及万佳农牧公司当期收购价计算肉款总额，具体金额以结算单为准。  
2.支付方式。乙方收到万佳农牧公司胴体结算单后，应在3个工作日内通过羊只交售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羊款。  
3.服务费约定。万佳农牧公司按每只羊5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服务费，该费用独立于甲方肉款，由乙方直接与万佳农牧公司结算。
三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1.甲方义务。按约定标准完成羊只育肥与交售，确保羊只来源合法、健康；依据乙方通知的时间、地点交付羊只，并配合万佳农牧公司完成接收工作。  
2.乙方义务。及时向甲方传达万佳农牧公司的接收安排与结算信息；收到万佳农牧公司支付的货款后，按时、足额向甲方支付，不得截留或拖欠。
四、异议处理
若甲方所交售的羊只不符合万佳农牧有限公司收购标准，由甲方自行处置；若因万佳农牧有限公司原因发生结算争议，乙方应协助甲方同万佳农牧有限公司协商解决。
五、违约责任
乙方未按时向甲方支付肉款，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***%支付违约金。 
六、其他约定
1.本协议涉及的万佳农牧公司信息作为附件（如万佳农牧公司名称、联系方式、收购标准等）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2.因本协议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3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。 

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日期： 年  月  日





附件4

育肥屠宰羊只交售协议（草稿）

甲 方（养殖户）：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，
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村        组，家庭人口   人，该户为（脱贫户、 “两类”户、一般农户），一折统号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。
乙 方（试点村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，负责人        ；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；
一、甲方交售给乙方育肥羊      只，羊只屠宰后，以万佳农牧公司出具的《胴体结算单》为依据，按合格胴体重量及万佳农牧公司当期收购价计算肉款总额，具体金额以结算单为准。  
二、乙方收到万佳农牧公司胴体结算单后，应在3个工作日内通过羊只交售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羊款。  
三、万佳农牧公司按每只羊5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服务费，该费用独立于甲方肉款，由乙方直接与万佳农牧公司结算。
四、甲方同意由乙方将所交售的羊只肉款      元一次性拨付到甲方账户。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万佳农牧公司存档1份。
    
       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5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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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养殖户屠宰羊只交售自产证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甘肃万佳现代农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：
兹有我村养殖户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,一折通账号                  。现育肥羊存栏    只，其中育肥母    只，育肥公    只，本次拟到贵公司交售    只，全部自繁自育。
特此证明。
证明开具人（签字）：
村委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---------（存根联）------------
 
 

养殖户屠宰羊只交售自产证明
编号：
甘肃万佳现代农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：
兹有我村养殖户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,一折通账号                   。现育肥羊存栏   只，其中育肥母    只，育肥公    只，本次拟到贵公司交售    只，全部自繁自育。
特此证明。
证明开具人（签字）：
村委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-------------（畜主联）---------------
附件6

合作社屠宰羊只交售自产证明
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甘肃万佳现代农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：
兹有我村合作社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育肥羊存栏      只，其中育肥母    只，育肥公    只，本次拟到贵公司交售    只，全部自繁自育。
特此证明。
证明开具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村委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
---------（存根联）------------
 
 
 
合作社屠宰羊只交售自产证明
编号：
甘肃万佳现代农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：
兹有我村合作社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育肥羊存栏     只，其中育肥母    只，育肥公    只，本次拟到贵公司交售    只，全部自繁自育。
特此证明。
证明开具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村委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
-------------（畜主联）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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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
	***项目联农带农明细台账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名称;
	项目所在地;
	
	
	
	
	
	

	序号
	受益户主
姓名
	户主身份证号码
	家庭人口数
	是否为脱贫户或监测对象
（是/否）
	联农带农方式（在相应的带动方式下“√”）
	农户增收情况
（元）

	
	
	
	
	
	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
	增加农户工资性收入
	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
	

	
	
	
	
	
	①订单
生产
	②
托
养
托
管
	③
产
品
代
销
	④
订单
收购
	⑤
投牛还犊
（投羊还羔等）
	⑥
技术服务指导
	⑦
其他能够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的联农带农方式
	⑧
吸
纳
就
业
	⑨保底
收益
	⑩按股
分红
	⑾土地
流转
	⑿房屋
租赁
	⒀
其他能够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的联农带农方式
	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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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依托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实施的经营性帮扶项目，必须要有能够直接带动农户发展、直接增加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或工资性收入的联农带农方式，即本表中联农带农方式①—⑧至少选择一项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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